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核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

司”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３５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该次发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该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 该次发

行中，本公司董事长、

ＣＥＯ

（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先生认购的

６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余

７

名认购对象认购的

２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二、该次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本公司采取向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３０１

，

１７８

，

２７３

股；其中，李东生先生认购的

７２

，

２５４

，

４００

股股票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始，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止；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认购的

８６

，

７１９

，

６５４

股股票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始，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止；其它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始，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止。 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由

２

，

９３６

，

９３１

，

１４４

股变更为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本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份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本次

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股。 （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１３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在上述转增完成前后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转增前持有的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

发股份（股）

转增后持有的

２００９

年度公开发行

股份（股）

１

李东生

６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的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占

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

％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时间

１

李东生

３４４

，

８７５

，

２００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１．４８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合 计

－ ３４４

，

８７５

，

２００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 １．４８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５

，

０４２

，

６３９ ６．１９％ ０ ５２５

，

０４２

，

６３９ ６．１９％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３

，

４３９

，

３０８ ２．０５％ ０ １７３

，

４３９

，

３０８ ２．０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７０

，

７０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１．７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７０

，

７０８

，

８００ ３．１９％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１．７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８０

，

８９４

，

５３１ ０．９５％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０９４

，

５３１ ２．４４％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９５１

，

１７６

，

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０ ７

，

９５１

，

１７６

，

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９５１

，

１７６

，

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０ ７

，

９５１

，

１７６

，

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本次解除限售前， 李东生先生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５９

，

８３３

，

６００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

３４４

，

８７５

，

２００

股， 包括：

２００９

年度认购非公开发行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度认购非公开发行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股，高管股

７４

，

１６６

，

４００

股；剩余

１１４

，

９５８

，

４００

股为年内自动解禁

２５％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将作为高管股予以冻结。解除限售

后，李东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量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变，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仍为

３４４

，

８７５

，

２００

股不变，包括：

２０１０

年度认购非公开发行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股，高管股增加为

２００

，

３６６

，

４００

股；年内自动解禁

２５％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仍为

１１４

，

９５８

，

４００

股。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该次发行中的法定承诺，即：在限售期内没有减持通过该次发

行取得的限售股份，除该等法定承诺外，该股东在该次发行中没有其它承诺事项。

李东生先生承诺，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股东完成部分减持及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该股东不存在占用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第二届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

际出席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田昱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就调整坏帐准备会计估计变更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着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日后市场变化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同意

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做以下调整：

原：

６

个月以内

１％

，

６

个月到

１２

个月

１．５％

，

１－２

年

１０％

，

２－３

年

３０％

，

３－４

年

８０％

，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

更改为：

１

年以内

５％

，

１－２

年

１０％

，

２－３

年

３０％

，

３－４

年

８０％

，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

同时，除非公司的客户结构或客户资信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自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之日起三年内，公司的

坏账计提比例将不再发生调整行为。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九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爱武女士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着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日后市场变化的考虑，根据当前实

际经营情况，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能有效抵御和防范日后市场环境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或有风

险、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本着谨慎经营、有效防范化解资产损失风险及应对日后市场变化的考虑，根据当前实际经营情况，

决定调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其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会计估计历次变更情况

１

、公司首发上市前采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及其相关情况

根据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面实

行新会计准则。 实施之初，公司参考了当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１３９

家已披露招股说明书的

ＩＰＯ

公

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整体情况（根据统计结果，

１

年以内采用

５％

（含）以上计提比例的公司占比

８２．７３％

）， 发行人执行了较为广泛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即

１

年以内

５％

、

１－２

年

１０％

、

２－３

年

２０％

、

３－４

年

５０％

、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变更后采用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及其相关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经投资者和专业人士建议，公司评估了核心客户回款的安全性、客户结构的优化情况、

资产规模的扩大等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 并在参考部分电子行业上市公司的短期应收款项的计提比例

后，通过董事会决议，将坏帐准备的提取比例由原来的：

１

年以内

５％

、

１－２

年

１０％

、

２－３

年

２０％

、

３－４

年

５０％

、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 变更为：

６

个月以内

１％

、

６～１２

个月

１．５％

、

１－２

年

１０％

、

２－３

年

３０％

、

３－４

年

８０％

、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

根据统计结果，当时已上市的

１５８

家电子行业制造企业

１

年以内坏账计提比例均值为

４．４７％

，其中，一

年以内的坏账计提比例在

２％

（含）以下的占比为

３０．３８％

，坏账计提比例在

５％

（含）以上的占比为

５８．８６％

。

（

２

）公司就该次会计估计变更征求了保荐机构等多方意见，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经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该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运作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该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内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对外公告。

（

３

）该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①２０１０

年公司变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后，对调整当年业绩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坏账准备

（原比例）

坏账准备

（新比例）

税前

影响数

税后影响数

（注）

对净利润的

影响

２０１０

年

应收账款

１

，

４８６．０１ ３１１．４５ １

，

１７４．５６ ９９８．３８ １３．５０％

其他应收款

１３．１７ ５．８９ ７．２８ ６．１９ ０．０８％

注：按母公司

１５％

税率计算所得税影响，下同。

②

对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影响情况

Ａ

、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继续执行该次调整后的会计估计变更，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的增量部分通过资

产减值损失科目影响公司税后利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新增金额

坏账准备（原

比例）

坏账准备

（新比例）

税前影响数 税后影响数

２０１１

年

应收账款

５

，

５３６．２７ ２７４．１９ ５０．２９ ２２３．９０ １９０．３２

其他应收款

１７６．９７ ２０．８６ ２０．４９ ０．３７ ０．３１

Ｂ

、若假设该次会计估计调整发生在

２０１１

年度，其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的单独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

坏账准备

（原比例）

坏账准备

（新比例）

税前

影响数

税后影响数

对净利润的

影响

２０１１

年

应收账款

１

，

７６０．２０ ３６１．７３ １

，

３９８．４７ １

，

１８８．７０ １２．０７％

其他应收款

３４．０３ ２６．３８ ７．６５ ６．５０ ０．０７％

③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已如实披露该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数。

（

４

）本公司自设立以来从未实际发生应收账款大额坏账损失。

３

、本次变更后采用的坏账计提比例及其相关情况

（

１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天津生产基地项目即将投产，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前期工作也已经开展，新客户导入以及细分产品类别进一步拓展延伸的多元化趋势已经形成，前次使用

的短期坏账计提比例适用性下降，因此本公司认为应当采用较原来更为谨慎的坏账计提比例，如此也可有

效抵御和防范日后市场环境变化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或有风险、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董事会决定将

１

年内坏帐准备的提取比例由原来的：

６

个月以内

１％

、

６～１２

个月

１．５％

， 变更为：

１

年以

内

５％

，其余内容则保持不变；同时，董事会决议，除非公司的客户结构或客户资信发生重大变化，否则自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之日起三年内，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将不再发生调整行为。

（

２

）本次变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的审批程序

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

－

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二、董事会关于历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１

、董事会认为公司上市前规模较小，当时采用的坏账计提比例已被上市公司广泛应用，按照上述比例

进行会计核算是合理的；

２

、

２０１０

年坏账准备会计估计变更系公司采纳了投资者和独立董事的建议。 由于公司自设立以来从未

实际发生应收账款大额坏账损失，风险防范意识等相关经验并不丰富，在评估了核心客户的回款安全性、客

户结构的优化情况、资产规模的扩大等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后，调整了坏账计提比例。该次会计估计变更

后，公司的盈利能力虽得到客观反映，但从坏账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风险防范有一定

程度的削弱，应对日后或有风险的余地不大，过于乐观。 鉴于自该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亦未实际发生应

收账款大额坏账损失，因此该次会计估计变更未产生实质性财务风险。

３

、目前公司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新客户导入以及细分产品类别进一步拓展延伸的多元化趋势已经形

成，公司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次使用的短期坏账计提比例适用性有所下降，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可应对上述情况变化，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将更为准确、谨慎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三、保荐机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经保荐机构核查，公司上述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公告的历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所载相关情况属实。

（

１

）公司上市前采用的坏账计提比例已被上市公司广泛应用，且适用于公司当时情况，具有合理性；（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采用了变更后的坏账计提比例，其后虽未实际发生应收账款大额坏账损失，但从坏账风险防范

的角度来看，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风险防范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应对日后或有风险的余地不大，过于乐观；

（

３

）公司本次采用的坏账计提比例，在新客户导入以及细分产品类别进一步拓展延伸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下

将更为适用，也将更为准确、谨慎地体现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有效防范和化解资产损失风险，进一

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会计师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

１

）

２０１０

年变更坏账计提比例的会计估计，公司董事会在投资者和独立董事的建议下评估了核心客户

的回款安全性、客户结构的不断优化、资产规模的扩大等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后做出。但该次会计估计变

更后，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风险防范有一定程度的削弱，应对日后坏账风险的余地不大，过于乐观。 由于公

司近三年未发生应收账款实际大额坏账损失，因此该次会计估计变更未对公司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２

）公

司的该项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履行了合法的审批程序，并已进行了及时充分的披露，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起执行，采用未来适用法。

六、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

规定，对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追溯调整已披露的财务报告。

七、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和市场变化情况，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未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６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事项

１

、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深圳市福瑞康电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瑞康”）

王杏才

１

，

０００

万元

生产电源、分离器等电

源类产品

福瑞康控股股东王杏才最

近

１２

个月内曾持有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

２

、关联交易概述

最近三年，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与福瑞康发生的电源、分离器产品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采购金额（万元）

４

，

５３７．５３ １

，

３１９．１１ ０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

）

３．９２ ３．９６ ０

占同类产品采购总额的比例（

％

）

２２．４６ ９．００ ０

注：交易金额为含税金额，下同。

３

、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

华为终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终端”）是本公司的核心客户，主要提供通信相关类产品，其客户为

几乎遍布全球的电信业采购商；福瑞康是一家在深圳地区有一定口碑的电源类产品供应商，相关电源产品

技术成熟、品质良好、规则较为齐全，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渐纳入了华为终端的采购体系，且其产品也分别具

有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一些地区的认证百余项，如美国

ＦＣＣ

认证、巴西

ＡＮＡＴＥＬ

认证、阿根廷

ＩＲＡＭ

认证

等，符合华为终端的全球销售策略。 华为终端出于产品质量、并实现和供应商的有效协作等方面考虑，在部

分产品的“

ＱＣ Ｃｈｅｃｋ Ｌｉｓｔ

”中明确要求了供应商所采购的相关配套产品的品牌、规格和型号。 鉴于华为终端

是本公司重要的策略性合作伙伴，在充分比较了福瑞康产品的质量、交货速度、价格等因素后，本公司配合

华为终端的要求进行了采购。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因华为终端指定采购原因而使本公司与福瑞康发生的电源、分离器产品的关联交易

采购情况如下：

期间 交易金额（万元） 指定产品金额（万元） 指定产品占比（

％

）

２０１０

年度

１

，

３１９．１１ １

，

１４０．８５ ８６．４９

２０１１

年度

４

，

５３７．５３ ４

，

１７５．２０ ９２．０１

４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在无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

定价，交易价款根据具体交易定单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同时按定单约定的方式和时间交付。

５

、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本公司最近三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行为和相关协议的签署均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批

准（截至本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尚未召开），且关联股东均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发表

了意见，认为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方式公平合理，未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董事会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鉴于福瑞康生产的产品中有部分电源、分离器属于公司客户指定选用产品，同时该交易亦为公司生产

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与关联方的交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且公司

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由于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物料采购及管理系统，拥有良好的采购和配套渠道，发行人向福瑞康的采购

金额只约占公司全年总采购额的

３％

，影响很小，且发行人向福瑞康的采购也基本仅限于华为终端产品的配

套类成品，因此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三、保荐机构关于福瑞康关联交易的核查过程及意见

（

１

）保荐机构对于关联方及关联关系的核查过程：查阅公司历次股权变更的三会资料和工商登记复印

资料、福瑞康的历次工商登记复印资料等，并访谈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福瑞康控股股东；

对于关联交易金额和内容的核查过程：查阅公司相关重大采购合同和定单、采购产品目录、货款支付凭

证和会计账务凭证、同类产品供应商的报价对比清单等，并访谈公司财务人员和发行人会计师；

对于关联交易原因的核查过程：查阅华为终端指定产品信息、公司与华为终端就采购事项沟通的往来

邮件，核查福瑞康取得的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地区的认证资质、华为终端“

ＱＣ Ｃｈｅｃｋ Ｌｉｓｔ

”产品清单等，并

访谈福瑞康的技术总监、总经理，访谈华为终端的采购部总监，由其确认了指定交易的产品种类；

对于关联交易程序的核查过程：查阅公司关联交易公告、相关决策的三会资料、董事会、独立董事及原

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等，并访谈公司独立董事。

（

２

）通过上述过程，经保荐机构核查，公司与福瑞康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其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均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公告的相关情况属实，包括但不

限于关联交易的产生原因。

发行人最近三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原则，

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关联交易对公

司的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５

证券简称： 新日恒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８

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

５

名监事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肖家守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

体董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夏新日恒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乌鲁木齐宁恒钢丝绳有限公司、陕西

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兰州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国贸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

增资基本情况：乌鲁木齐宁恒钢丝绳有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６０

万元，增资至

３０００

万元；陕西恒力钢

丝绳有限责任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６０

万元，增资至

２０００

万元；兰州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增资至

２０００

万元；成都市恒力钢丝绳有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６０

万元，增资至

２０００

万元。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关于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恒力虎山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山东海森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详见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号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１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５

证券简称： 新日恒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恒力虎山机械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山东海森药业

有限公司股权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东恒力虎山机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虎山公司）将其

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山东海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森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当家），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９０

万元。

●

是否为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出售海森药业股权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集中资金发展主业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山东海森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

案》，同意将山东海森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森药业）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当家）。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威海荣成市虎山镇沙咀子

注册资本：

７３０

，

４９７

，

１５２

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７

日

公司营业执照号码：

３７０００００１８０５３５７０

法定代表人：唐传勤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海水养殖；许可范围内水产加工品、速冻食品、饮料的加工、销售；货物

专用运输（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资格证书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公司股权结构图：

好当家与本公司、本公司公司前十名股东及虎山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好当家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３

，

６８９

，

４７９

，

８５５．０２

元

负债合计

９５８

，

２６２

，

６５８．３８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６８８

，

８８７

，

１４０．５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１２

月份

营业总收入

８８０

，

８６６

，

２５９．７９

元

营业利润

２００

，

４３９

，

５２０．７７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０７

，

４９０

，

３４９．２３

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海森药业，注册地：山东省荣成市成山大道，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邵定基，经营范围：前置

经营许可项目：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制造销售。

海森药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经审计、

２０１２

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３２

，

２６９

，

５８８．２１

元

３１

，

６０１

，

８６３．６７

元

负债合计

１７

，

７８８

，

６６８．９２

元

１８

，

１０２

，

２９２．１４

元

净资产

１４

，

４８０

，

９１９．２９

元

１３

，

４９９

，

５７１．５３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１２

月份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３

月份

营业收入

４

，

４１１

，

７０１．２４

元

１

，

２２９

，

４７３．００

元

营业利润

－３

，

９７４

，

３６２．６７

元

－９８１

，

３５５．９４

元

净利润

－３

，

９９９

，

２０８．３５

元

－９８１

，

３４７．７６

元

此次出售海森药业股权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公司及虎山公司没有为海森药业提供担保、

委托其理财，海森药业亦不存在占用本公司及虎山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海森药业目前亏损，为盘活公司资金，有效实施集中发展主业的目标，决定转让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金额：好当家向虎山公司支付目标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１９０

万元。

２

、支付：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３

日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

１１９０

万元。

３

、定价依据：经协商确认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参考评估值经双方共同

确认本次股权转让总价

１１９０

万元。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出售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问题

本次出售不涉及其他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二）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

将出售所得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海森药业股权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集中资金发展主业，海森药业处于亏损状态，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好当家信誉良好，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具备支付该款项的能力，本公司收回股权转让款的或有风险较小。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２

】

０３３

号》。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联系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股份变动方式：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中弘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股份”）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中弘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 指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中弘股份 指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减持 指 建银国际减持所持有的中弘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法定代表人：陆洋

注册资本：美元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１９７８２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投资管理。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６６５６０２２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６６５６０２２２５

控股股东：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二、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居留

权

陆洋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符耀文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英国

杨弘炜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王建平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提交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并无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股份持有量达到或者超过

百分之五以上。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战略需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所持有的中弘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有继续减持的可能，届时将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的情况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前，建银国际持有中弘股份

１０７

，

９０４

，

０２９

股股份，占中弘股份总股本的

１０．６６％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建银国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中弘股份的股份共计

５２

，

４２５

，

２２７

股，占中弘股份总股本的

５．１８％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为建银国际拥有中弘股份权益的股份减少

变动达到信息披露法定比例的日期。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后，建银国际仍持有中弘股份

５５

，

４７８

，

８０２

股，占中弘股份总股本的

５．４８％

。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中弘股份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减持数量（股） 交易方式 成交均价（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

１３９

，

９０２

集中竞价

７．８２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洋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宿州市浍水路

２７１

号

股票简称 中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

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０７

，

９０４

，

０２９

股

持股比例：

１０．６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２

，

４２５

，

２２７

股

变动比例：

５．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洋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9

2012

年

4

月

2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2-013

债券代码：

126006

债券简称：

07

深高债

债券代码：

122085

债券简称：

11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1

深高速”跟踪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须委托信用评级机构在本公司

2011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

"11

深高速

"

）的存续期内对其进行跟踪评级。

2012

年

4

月，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

中诚信

"

）对本公司发行的

11

深高速的信用情况进行了跟踪分

析。 经中诚信证评信用评级委员会审定，维持

11

深高速的信用等级为

AA+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2

年跟踪评级报告》全文已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2-28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公司

2011

年度现金分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于收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现金分红的事项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持有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元证券

"

）

98,303,

300

股，根据国元证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1

元（含

税））及国元证券披露的《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收到国元证券

2011

年度

现金分红款

9,830,330

元人民币。

二、关于收到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现金分红的事项

公司持有安徽马鞍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马鞍山农商行

"

）

33,000,000

股，根据马鞍山

农商行

2011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1.5

元 （含税）），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2

日收到马鞍山农商行

2011

年度现金分红款

4,950,000

元人民币。

三、关于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事项

公司持有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华安证券

"

）

200,000,000

股，根据华安证券

2011

年度股东会

审议通过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金

0.8

元（含税）），公司可分得华安证券

2011

年度分

红款

16,000,000

元人民币。

公司收到上述参股公司

2011

年度现金分红款后，预计将增加公司

2012

年度投资收益

30,780,330

元。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18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2012-013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3

、列入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4

、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4

月

27

日上午

9

：

30

。

2

、召开地点：杭州市体育场路

333

号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三楼西湖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德潭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4

月

23

日

7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441,310,

1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89%

。

4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含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1,441,310,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1,441,310,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1,441,310,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1,441,310,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011

年度嘉凯城集团母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68,224,593.81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122,680,780.00

元，扣除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现金红利

99,230,532.48

元后，母

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44,774,346.29

元。

公司拟实施如下分配预案：不分配不转增。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1,441,310,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

2012

年度的审计工作，年报及内控审计报酬

总计

200

万元，不含差旅费。

表决情况：同意股数

1,441,310,19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股数

0

股；弃权股数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许胡英、项苑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成霖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公告编号：

2012-016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

Globe Union Industrial(BVI)Corp.

（以下简称

"GUBVI"

）的通知，

2011

年

8

月

30

日至

2011

年

9

月

1

日，

GUBVI

已连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

241,5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53,

664,827

股的

0.053%

；

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1

年

11

月

30

日，

GUBVI

已连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

售本公司股票

4,239,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3,664,827

股的

0.935%

；

2012

年

4

月

27

日，

GUBVI

已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

5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0.012%

。

GUBVI

已累计出售本公司股票

4,536,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

GUBVI

出售本公司股份前，

持有公司股票

157,322,2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68%

，截止

2012

年

4

月

27

日收盘，

GUBVI

尚持有公司股

票

152,786,1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8%

。 出售平均价格为

4.16

元

/

股。

控股股东

GUBVI

公司承诺：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

。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570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

2012-021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披露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是、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1

年年度报告》，经复核非公司

最终版本，现及时更正披露全文最终版本，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

备注：补充披露的《

2011

年年度报告》与已披露文件的财务数据无变化。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浙江贝因美科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4

月

27

日


